
证券代码：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6-047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接受关联方无偿赠与股权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董事、总经理刘红军先生拟将其通过上海芯欣聚科技发展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芯欣聚”）间接持有的芯慧联芯（江苏）控股有限公司

2%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自愿赠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芯傲华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芯傲华”），芯傲华同意接受该等股权赠与，除交易相关的税

费外，芯傲华无需支付任何对价。

 本次交易赠与方为公司董事、总经理刘红军先生控制的企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红军先生回避表决，本次交易

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涉及的《赠与协议》尚未完成签订，需待协议相

关各方完成审批程序后方可进行签订并履行股权交割、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存

在一定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主体

1.赠与方：上海芯欣聚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A5DW05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芯欣荣科技有限公司

2.受赠方：上海芯傲华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DH9EB2XG

法定代表人：刘岩

（二）交易内容

芯欣聚拟无偿将其合法持有的芯慧联芯 2%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299,828.58 元）赠与公司全资子公司芯傲华，芯傲华同意接受该等股权赠与。

（三）交易定价

本次赠与交易对价为 0元，为赠与方无偿且不可撤销的赠与行为，不存在其

他相关利益安排，不存在未来导致赠与方对公司可能形成潜在损害的安排或可能

等情况，如涉及相关税费，由受赠方自行承担。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信息

名称：上海芯欣聚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A5DW05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芯欣荣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刘红军

出资额：1,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8-01-30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财务状况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度

（未经审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2026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25,894.88 7,425,869.05

负债总额 3,042.30 2,952.30

净资产 7,422,852.58 7,422,916.75

资产负债率 0.04% 0.04%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3,365.02 64.17

（三）关联关系说明

芯欣聚为公司董事、总经理刘红军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芯欣聚为公司关联方；芯傲华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与该关联方发生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诚信状况

芯欣聚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无被监管机构处罚、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等不良记录，具备履行本次赠与行为的合法主体资格。

三、标的股权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名称：芯慧联芯（江苏）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MAE051LP05

注册地址：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先锋中路 6号中国电子（无锡）数字芯城

单元厂房 6#-101（1）

法定代表人：刘红军

注册资本：1,499.1429 万元

成立日期：2024-09-12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科技推广和应

用服务；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制

造；3D 打印服务；集成电路设计；3D 打印基础材料销售；集成电路销售；集成

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半导体分立

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科技中介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物

联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股权情况

芯欣聚合法持有标的公司 32.3864%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485.518 万元，该

等股权权属清晰、完整，无任何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负担，亦不存在

信托、代持或其他未披露的权利安排，关联方对该等股权拥有完全的处分权，能

够依法办理赠与及过户手续，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三）诚信记录

标的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四）本次股权赠与前后标的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本次股权赠与前的股权结构 本次股权赠与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海芯欣聚科技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32.3864

上海芯欣聚科技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30.3864

2 上海芯傲华科技有限公司 10.4822 上海芯傲华科技有限公司 12.4822

3
上海芯鸿达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0057

上海芯鸿达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0057

4
上海芯恒达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9650

上海芯恒达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9650

5
合肥启航恒鑫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8050

合肥启航恒鑫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8050

6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二期

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6.9700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二期

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6.9700



限合伙） （有限合伙）

7
南通东证瑞象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4.9378

南通东证瑞象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4.9378

8
上海芯盛达科技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2.4913

上海芯盛达科技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2.4913

9
合肥海通中小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4256

合肥海通中小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4256

10
合肥晶汇聚芯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0964

合肥晶汇聚芯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0964

11

合肥石溪兆易创智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964

合肥石溪兆易创智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964

12
上海芯荣达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6473

上海芯荣达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6473

13
苏州聚源振芯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82

苏州聚源振芯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82

14
嘉兴启宣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9450

嘉兴启宣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9450

15
嘉兴启河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8894

嘉兴启河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8894

16
常熟大科园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0.7118

常熟大科园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0.7118

17
晋江冯源晟芯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6289

晋江冯源晟芯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6289

18
苏州声谷东证智象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0.5241

苏州声谷东证智象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0.5241

19
南通东证辰象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0.5241

南通东证辰象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0.5241

20
衢州冯源威芯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4193

衢州冯源威芯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4193

合计 - 100.00 - 100.00

（五）财务状况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度

（经审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2026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0,323,039.38 393,691,842.86

负债总额 150,624,434.46 152,844,589.94

净资产 259,698,604.92 240,847,252.92

资产负债率 36.71% 38.82%

营业收入 76,948,777.42 12,332.79



净利润 -56,193,078.02 -25,451,931.15

四、《赠与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芯傲华与刘红军先生、芯欣聚就本次股权赠与事宜，拟签订

《赠与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刘红军

身份证号码：320******

住所：北京市******

乙方：上海芯傲华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DH9EB2XG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

丙方：上海芯欣聚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A5DW05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C

楼

（甲方、乙方、丙方以下单称“一方”、合称“各方”）

协议各方经平等自愿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规，就

甲方通过丙方向乙方赠与芯慧联芯（江苏）控股有限公司 2%股权事宜，签订本

协议以共同遵守。

一、赠与事宜

（一）赠与事宜主要内容

甲方自愿将其通过丙方间接持有的芯慧联芯（江苏）控股有限公司 2%股权

（以下简称“赠与标的”）赠与乙方，乙方同意接受赠与标的（前述事项以下合

并简称“赠与事宜”）。



（二）赠与执行方式

协议各方确认，赠与事宜具体执行方式为：丙方将其持有的赠与标的赠与乙

方。

二、费用负担

协议各方确认，本次赠与事宜中，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价款，如涉及相关税

费，由乙方自行承担。

三、权益转移及相关手续

协议各方确认，自本协议生效后的 5个工作日内，乙方、丙方应到市场监管

部门办理赠与标的变更登记手续。自赠与标的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赠与标

的所产生的分红（含截至赠与标的变更登记日的未分配利润）及收益即归乙方所

有。

四、陈述与保证

（一）赠与标的出资情况

甲方、丙方承诺，赠与标的对应的认缴出资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拾玖万

玖仟捌佰贰拾捌圆伍角捌分（￥299828.58 元），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赠与标

的所涉实缴义务已履行完毕。

（二）赠与标的的权利负担

甲方、丙方承诺，丙方具有对赠与标的的完整的所有权与处分权，且赠与标

的上无任何权利负担及潜在的权利负担。

（三）赠与事项所附义务

甲方、丙方承诺，本赠与协议项下赠与事宜不附义务。

（四）其他承诺

1、甲方、丙方承诺，若乙方监管部门或相关行政主管机关要求甲方、丙方

或甲方、丙方控制的企业配合相关调查或出具相关文件，其将无条件配合。



2、甲方、丙方承诺，若本次赠与事宜涉及到赠与标的所涉企业或其股东等

法律主体的内部程序，其将确保相关内部程序所作出之决议能够确保赠与事项的

执行，且不会对于乙方增加额外的要求/增加额外的义务。

五、其他

（一）协议份数

协议各方确认，本协议壹式陆份，协议各方各执贰份。各份协议文本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二）协议生效及成立

协议各方确认，本协议经各方签名或盖章后成立，自乙方所涉监管部门及相

关政府部门确认无异议后生效。

（三）保密

协议各方确认，各方将针对本协议项下所涉赠与事宜及相关约定承担保密义

务，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关赔偿损失。

（四）不可撤销及公证

甲方、丙方确认，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丙方不可撤销地承诺：不会

以直接撤销赠与/拒绝赠与等方式，明示/默示的针对本协议项下赠与事宜及相关

约定进行撤销。必要时，应乙方之要求，甲方、丙方将配合乙方完成相关公证事

项。

（五）其他

协议各方确认，若本协议有未尽之处或尚需修改之处，协议各方将通过前述

补充协议的方式完善。”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方无偿赠与股权资产，是刘红军先生支持公司发展的重要举措，有

助于公司补充核心资产、完善产业链布局等，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

的根本利益。本次接受标的股权后，公司将可能获得标的公司的投资收益，完善



公司半导体业务布局等，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赠与协议》尚未完成签订，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需待协议相关各方完成审批程序后方可进行签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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